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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项名称
市场主体开普货运输企业“一件事”
二、适用范围
道路货物（危险货物、网络货物除外）运输经营、道路货物运输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配发
三、涉及审批事项
道路货物（危险货物、网络货物除外）运输经营许可、道路货物运输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配发
四、实施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；
3.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。
五、许可条件
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1.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；
2.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；
3.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
申请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运输证配发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1.车辆需登记在经营业户名下；
2.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；
3.车辆检测合格，车辆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二级以上；
4.车辆达标核查符合要求；
5.车辆安装动态监控定位装置并连接全国货运平台；
6.车型符合实际经营需要。
六、提交材料
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，需以下材料：
1.《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》;
2.工商营业执照*；
3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*、经办人身份证*和委托书;
4.机动车辆行驶证*、车辆检测合格证明;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;
5.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*、从业资格证*;
6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。
办理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运输证，需以下材料：
1.车辆登记证书*；
2.行驶证*；
3.检测站上传符合要求的检测数据；
4.配发表，盖企业公章；
5.车辆电子照片；
6.《道路运输达标车型核查记录表》或道路运输车辆注销凭证（注销不超过90天）。
注：*材料可通过省政务中台自动获取，如无法获取的，需申请人通过拍照或扫描上传。
七、承诺办理时限
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为15个工作日。

